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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亚综执普罚决字〔2026〕第 345 号

单位名称：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MADC9X318U

法定代表人：周青。

我局于 2026年 3月 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立案调查，

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位于三亚市天涯区育新路环城高速火车站路

口海汽旅游停车场内东三号机动车维修场所危险废物贮存

间，于 2024年 3月 6日至 2026年 2月期间出库的 2.33吨废

机油未如实记录，该公司建立的废机油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未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1259—2022)6.1.2“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根据危险废物

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等环节的动态流向，如实建立各环

节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记录内容参见附录B”的规定如实记

录。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026年 3月 13日），机动车维修经营

备案表（2026年 4月 24日），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的身份和资质；

2.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询问笔录》（2026年 3月 13

日）,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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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6 年 2 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电子转移联单的废机

油 2024年 3月 29日 0.15吨、2025年 4月 30日 0.15吨、2025

年 11月 12日 1.08吨、2026年 1月 21日 0.9吨、2026年 2

月 28日 0.9吨，共计 3.18吨；

3.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询问笔录》（2026年 4月 24

日）,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月 6日

至 2026年 2月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补录电子转移联单的废机

油 2026年 4月 13日 0.9吨、2026年 4月 20日 0.63吨、2026

年 4月 27日 0.8吨，共计 2.33吨；

4.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2026年 3月 4日）3张，证明 2024年 3月 6日至 2026年

2月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立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废机油出库记录，按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

为：2024年 3月 29日 0.15吨、2025年 4月 30日 0.15吨、

2025年 11月 12日 1.08吨、2026年 1月 21日 0.9吨、2026

年 2 月 28 日 0.9 吨，共计 3.18 吨；未按规定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为：2026年 4月 13日 0.9吨、2026年

4月 20日 0.63吨、2026年 4月 27日 0.8吨，共计 2.33吨；

5.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2026 年 3 月 13 日）5 份，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2024年 3月 6日至 2026年 2月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

管理系统登记电子转移联单的废机油为 3.18吨，该公司建立

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废机油出库如实记录 3.1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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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2026年 4月 24日、2026年 4月 27日）3份，证明三亚鸿

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补

录 2024年 3月 6日至 2026年 2月电子转移联单的废机油为

2.33吨，该公司建立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废机油出库未如实

记录 2.33吨；

7.《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 的规定，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

立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未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

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2022) 如实建立贮存环节的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年)证明三亚鸿信达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在车辆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属于危险废

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为 900-214-08。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

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

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的规定。

我局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以《行政处罚告知书》（三亚

综执罚告字〔2026〕第 332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

和听证权。你（单位）逾期未作陈述、申辩和提起听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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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

停业或者关闭：（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

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

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

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

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的规定，参照《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类中序号 28 裁量基准确

定的相关要素为：

（一）处罚基准：13万元（涉案危险废物不足 3吨）。

（二）裁量表设定的其他情节：

1.社会影响：无。+0%

2.整改情况：责令改正前，主动改正。-15%

3.守法情况：两年内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处罚不足两

次。+0%

4.配合情况：配合调查。-10%

处罚金额=13×（1-15%-10%）=9.7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项和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上述违法行为处罚金额不得低于 10万。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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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我

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综合科开具《海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并向本市指定的银行账户缴纳罚款，或通过缴

款书所述其他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三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向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

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

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

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联系人：王秋芳 联系电话：0898-88367115

单位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新月路 5号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印章）

2026年 6 月 2 日

备注：该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抄送案

件移交部门或者投诉举报人，一份存卷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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